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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水利局发布
南通市主城区100平方公里河道水质周报（20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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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类别

综 述

监测断面

通扬运河（钟秀路）

前进河（钟秀路）

郭里头河（钟秀路）

八窑河（濠南路桥）

城山河（虹桥路南）

棉机河（方大花苑）

任港河（木行桥）

濠河（北濠桥）

濠河（长桥）

濠河（体育公园）

金通河（钟秀路南）

胜利河（胜利河闸前）

通甲河(龙王桥东)

通甲河（通京大道）

学田河（青年路）

海港引河（海港北闸桥南）

南川河（工农路）

城山河（红星路）

西山河（洪江路）

姚港河（虹桥路）

倪虹河（虹桥路）

工农河（新建路）

红星二河（红星二河闸西侧）

运料河（钟秀路）

跃进河（濠北路）

曹公祠一河（城山路西）

临江河（崇川路南）

拱园河（工农南路）

马鞍山河（玉带河交界处）

永红横河（工农南路西）

裤子港河（工农南路南）

南剑界河（园林路东）

南郊中心河（园林路东）

裤子港河（崇川路北）

园林河（世纪大道南）

中沙横河

老营横河（三八河交界处）

三圩横河

营房头竖河（居康路南）

五圩横河

中心竖河（横五河北）

营船港（青年东路）

紫琅湖南端（源兴路）

祠三界河(崇文路西侧桥)

任港河（长江路任港桥）

兴石河（钟秀路北）

青龙横河（盘香路）

胜利河（人民路北）

通甲河（盘香路）

通甲河（先锋闸西）

紫琅湖（朝阳路东）

界港河（山港横河北）

铺港河（通沪大道北）

八一横河（盘香路）

海洪横河（东快速路西）

主要污染物
高锰酸盐指数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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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主城区55个水质监测断面均为Ⅲ类水或优于Ⅲ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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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mg/L）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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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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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电位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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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当时已经谈好了价格，
现在又要另外收取考试费，我是不太
乐意的。”昨天，市民庞女士向本报新
闻热线反映，她在崇川区方舟自考培
训中心报名工商管理课程，双方签订
教学协议后约定收费7000元，没想到
现在这家机构又向她收取考试费用，
这令她难以接受。

庞女士表示，由于工作需要，她想
通过自考来提高学历。为此，庞女士
在2022年6月17日报名崇川区方舟
自考培训中心的工商管理课程，并与
江苏方舟助考培训有限公司签订一份
《培训与委托报名协议》。

庞女士提交的资料显示，她与培
训机构签订的协议中明确总成交额为
7000元，预交2000元，录取后交清尾
款。成交额的上方有“注3：收费项目

名称必须详细列出名称：学费、书本费、
考务费、咨询费、培训费、学籍管理费等”
字样，然而在协议“收费项目名称”一栏，
并未详细列出相应的收费名称。

庞女士说：“当时谈好了交7000元，
现在我已经交了2000元，前段时间又再
次通知我要交1000元左右的考试费。”面
对培训方双方协议之外的收费，庞女士对
机构收取的考试费用不理解、不认可。

接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后，昨天下午，
记者与崇川区方舟自考培训中心校长倪
先生取得联系。倪先生解释，7000元的
价格中，包含的是学费和平时的服务
费。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并未明确考试
费用的具体数额。倪先生表示：“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学校可能增加收费。学校
增加了什么收费，我们就增加什么。”

倪先生同时表示，可将学员已缴纳
的2000元退还。记者将这一信息转达
给庞女士后，她再次联系方舟自考培训
中心，得到的答复却与记者了解的并不
一致，对方不仅不同意退款，还提出可以
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记者张园

晚报讯 被执行人李某拖欠女儿
的抚养费，还违反“限高令”用护照买
机票。记者14日了解到，崇川法院对
李某司法拘留十四日。这是自开展

“打击被执行人违反限高令乘机专项
整治行动”以来，南通地区开出的首张

“拘留罚单”。
李某自2018年7月离婚后就没

有支付过女儿任何抚养费用。2022
年1月，李某前妻以女儿的名义诉至
崇川法院，要求李某给付相关费用，法
院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李某败诉后
依然未自觉履行义务。

今年4月，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因李某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崇
川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李
某高消费及非生活或经营必需的有关
消费。4月27日，李某在明知自己被限
制高消费、不得乘坐飞机的情况下，仍
通过近亲属使用护照购买机票，往返于
上海、香港。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开展
打击被执行人违反限高令乘机专项整治
行动的通知》，李某的出行情况赫然出现
在《违反限高令乘机人员名单》中。崇川
法院立即核实相关情况，确定李某因未
支付抚养费被限制高消费后仍使用护照
乘坐飞机，应予惩戒。当法院传唤时，李
某起初拒不配合接受进一步调查，后迫
于执行压力前来交代问题。经进一步调
查，李某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通讯员王雅清 张强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小区有个老人常买东
西货到付款，有两次付了好几千元的
现金，买的是保健品之类的……”昨天
上午，一名顺丰快递小哥来到南通开
发区竹行街道世家社区居委会，和社
区工作人员聊起一疑似老年人落入

“保健品”陷阱事件。
社区党委书记吴兵跃听说后，立

即带着网格长范春燕来到老人家中。
老人名叫朱元祥（化名），今年86岁，是
计生特殊家庭，平时只有老夫妻两人。

“今年年初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他
们的保健品效果很好，然后寄了一些书
给我。我看书上介绍得很好，就试着打
电话订购，收到快递后把钱给快递员就
行了。买过一次以后，接到很多这样的
电话，也收到很多书，然后我就陆续续买
了很多，前后花了两万多元。”朱元祥告
诉大家。吴兵跃和范春燕仔细查看了这
些保健品，有的查无此药，有的根本不是
保健品，而是一些糖片。此外，还有8盒
力加寿片，价格是药店的4倍，一堆保健
品书更是无稽之谈。

这时，朱元祥还有一单保健品已经
到货等待付款，在吴兵跃的帮助下，老人
办理了拒收退货，成功止损。

记者陈可 通讯员陈春艳

晚报讯 13 日深夜，沈海高速
新联枢纽附近发生一起面包车侧翻
的单方事故，由于车内人员都系上
了安全带，事故未酿成严重伤亡后
果。而就在事发前一天，这辆面包
车上的两名乘客因不系安全带被交
警处罚，之后长了记性，第二天才捡
了条命。

13日晚11时许，南通交警高速
三大队接到一起报警求助。当事人
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在沈海高速新
联枢纽附近不慎侧翻，车上还有两名
同行的家属。大队立即联系清障队并
指派民警赶赴现场处置。

民警朱柳华、杨烨通过报警人提
供的位置迅速锁定事故地点，并在沈
海高速K1149路段发现事故车辆，第
一时间进行了处置。

当民警安抚车上老人情绪时，驾
驶员当场认出民警。原来，就在前一
天，这辆面包车上的两名后排乘客因
为不系安全带被处罚。驾驶员激动地
表示：“昨天幸好遇见了你们，纠正了
大家的坏习惯，认识到全员使用安全
带的重要性。”尽管发生侧翻，所幸车
上人员都相安无事。其中一位老年乘
客感叹：“还好我系了安全带，车翻的
时候虽然勒得我疼，但我的头没有碰
到车壁上，捡了条命！”

南通交警提醒，开车系好安全带
是对自身安全的有力保护。突发事故
时，安全带能够约束位移、缓冲惯性，
防止驾乘人员被抛出车外、与方向盘
和挡风玻璃等物件发生二次撞击，将
伤害降至最低。

记者张亮 通讯员顾希玮

培训费已经谈好价格为何变卦？
培训机构：事出有因 学员：很困惑难以认可

一男子被“限高”后用护照买机票
崇川法院：拘留14天

老人沉迷“保健品”骗局
社区网格长上门及时止损

前一天后排乘车不系安全带被查，
第二天高速上车辆侧翻

交警一次处罚竟救了他们的命


